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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二 英 國 公 認 會 計 原 則 與 香 港 公 認 會 計 原 則
兩 者 間 重 大 差 異 之 概 要

本公司的綜合財務報表是根據英國公認會計原則編製，並在若干重大方面與香港公

認會計原則存在差異。該等重大差異概述如下。本概要不擬詳列英國公認會計原則與

香港公認會計原則的所有現有或未來差異，包括特別有關渣打或渣打所經營的銀行及

金融服務業務的差異。本概要無意辨識英國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兩者中，

可影響渣打綜合財務報表及有關附註所提及的交易及事項在披露、呈列或分類方面的

差異。

證券投資

英國公認會計原則

擬繼續持有的證券（包括股票及國庫券）均列為投資證券。投資證券按成本扣減任

何永久減值準備後列賬。倘有期投資證券是以溢價或折讓購入，則該等溢價或折讓在

損益表中攤銷。不屬於投資證券的證券列為交易證券，並以市值列賬。

香港公認會計原則

根據香港會計實務準則第24號「投資證券會計處理方法」，列為持至到期證券的投資

證券按已攤銷成本扣減任何減值準備後列賬。不擬持至到期的其他證券則根據「基準」

或「另類」處理方式列賬。根據基準處理方式，具有特定長期目標並擬繼續持有的投資

證券，以成本扣除永久減值準備列賬。其他證券則以公平價值列賬，而價值變動將於

損益表內確認。根據另類處理方式，證券分為買賣及非買賣證券。買賣證券以公平價

值列賬，公平價值的變動於出現時在損益表中確認。非買賣證券以公平價值列賬，公

平價值的變動於出售前在重估儲備中確認。

因實際問題，本公司未能量化上文所述因香港公認會計原則與英國公認會計原則對

投資證券的處理方式不同所產生的差異。原因為本公司須審核期內所有有關交易及會

計記錄，以確定該等交易能否符合香港公認會計原則所述持至到期證券的定義。由於

時限已過，本公司進行該項審核屬不切實際。此外，倘部分英國公認會計原則所界定

的投資證券並不符合香港公認會計原則所界定的持至到期證券，則該項投資須於有關

呈報日期以公平價值列賬。本公司就若干不能立即變現的投資取得在有關結算日的公

平價值方面將出現實際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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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形固定資產

英國公認會計原則

根據財務呈報標準第 15項「有形固定資產」，重估盈餘須於損益表中確認，惟以（經

調整隨後出現的折舊）抵銷同一項資產之前在損益表中確認的重估虧絀為限。所有其他

重估溢利應在確認損益結算表中確認。

因耗用經濟利益而產生的所有重估虧絀須在損益表中確認，其他重估虧絀須按下列

方式確認：

‧ 於已確認損益結算表中確認，直至賬面值達到其已折舊歷史成本；及

‧ 隨後於損益表中確認，除非可顯示該資產的可收回款額（可變現淨值及財務呈

報標準第 11項「固定資產及商譽減值」所界定的使用中價值的較高者）較其重估

價值高，在此情況下，虧絀須於確認損益結算表中確認，惟以可收回價值高出

其重估價值的數額為限。

香港公認會計原則

根據會計實務準則第17號「物業、廠房及設備」，倘因重估而導致資產的賬面值增加，

則增幅將直接計入重估儲備項下的股本。然而，重估增幅可抵銷同一項資產之前確認

為開支的減值而確認為收入。

倘因重估而令資產的賬面值出現減值，則減幅應確認為開支。然而，重估減值應直

接在任何有關重估儲備中支銷，惟減幅不得超過同一項資產在重估儲備中的款額。隨

後剩餘的款額將直接在損益表中支銷。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總物業佔本集團資產總值少於 1%。根據會計實

務準則第17號，並無於該日進行重估。獨立估值師已於二零零二年八月三十一日就本集

團主要物業進行正式估值。董事認為，本集團主要物業並無出現重大減值情況。

股息

英國公認會計原則

在期終後宣派之股息於有關期間確認為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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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認會計原則

根據在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或以後會計期間適用的香港會計實務準則第9號（經修訂）

「結算日後事項」，股息僅可於董事宣派（倘為中期股息）或股東批准（倘為末期股息）之

會計期間確認為負債。

倘本公司採納香港會計實務準則第 9號（經修訂）的規定，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之保留溢利應會減少 1.69億美元（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增加 3,100萬美元；二零零零年：增加 2,100萬美元；一九九九年：增加 3,600萬美元）。

現金流量報表

英國公認會計原則

根據財務呈報標準第 1項「現金流量報表」（「財務呈報標準第 1項」），報表是按現金

編製，並無現金等值項目的概念。現金的定義為手頭現金以及於合資格財務機構的活

期存款減欠該等機構憑通知隨時償還的透支。

香港公認會計原則

根據香港會計實務準則第 15號「現金流量報表」（二零零一年修訂本）（「香港會計實

務準則第 15號」），報表是根據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編製。現金包括手頭現金及活期存

款。現金等值項目指可隨時轉換為已知現金數額以及不存在重大價值變動風險的短期

及高度流通投資。

香港會計實務準則第 15號另訂明，銀行借貸一般視為融資活動。然而，憑通知隨時

償還的銀行透支（屬企業整體現金管理的一部分）應納入為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的組成

部分。

此外，就現金流量報表的呈列／分類方式而言，香港會計實務準則第15號亦有別於

財務呈報標準第 1項。香港會計實務準則第 15號將現金流量按三個標題歸類： (a)經營業

務現金流量； (b)投資活動現金流量；及 (c)融資活動現金流量。財務呈報標準第 1項則列

明更全面分析，共分八個標題： (a)經營業務現金流量； (b)合營項目及聯營公司所派股

息； (c)投資回報及融資費用； (d)稅項； (e)資本開支及財務投資； (f)收購及出售； (g)已

派付股息；及 (h)融資。



II-4

附 錄 二 英 國 公 認 會 計 原 則 與 香 港 公 認 會 計 原 則
兩 者 間 重 大 差 異 之 概 要

退休福利

英國公認會計原則

背景資料

會計標準委員會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頒布財務呈報標準第 17項「退休福利」（「財務

呈報標準第 17項」），取代英國會計實務準則第 24號「退休成本的會計處理方法」（「英國

會計實務準則第 24號」）。

目前，英國會計實務準則第 24號仍然適用，惟根據財務呈報標準第 17項的過渡條文

規定須作額外披露。

財務呈報標準第 17項相對英國會計實務準則第 24號的主要變動

有關界定供款計劃的規定維持不變，惟就界定利益計劃的處理方式則有重大轉變。

就界定利益計劃的處理方式而言，財務呈報標準第17項相對英國會計實務準則第24號的

主要變動如下：

‧ 由採用精算基準改為採用公平價值計算退休金計劃資產

‧ 由採用計劃資產預期回報率計算計劃負債貼現，改為採用反映負債特色的貼現

率（建議採用優質公司債券息率）（計劃負債應採用預測單位法作精算估計）

‧ 有關計劃資產任何不足或盈餘的金額，由按僱員服務年期於損益表確認以調整

退休金成本改為即時於僱主的資產負債表確認列賬，有關盈虧則於確認損益結

算表中列賬

‧ 由預付款項或應計款項（代表損益表中確認成本之前或之後已付供款金額）改為

退休金負債或資產（等同於在資產負債表上隨其他資產或負債後分開作獨立呈

列的界定利益計劃虧絀或可收回盈餘）。

香港公認會計原則

香港會計師公會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頒布香港會計實務準則第34號「受僱利益」（「香

港會計實務準則第 34號」），就二零零二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期間有效。香港會計

實務準則第 34號載有僅適用於界定利益計劃的過渡條文規定。

香港會計實務準則第 34號規定，界定利益退休金計劃資產須按於結算日的公平價值

計算。香港會計實務準則第34號規定，倘於先前呈報期間結算日的累積未確認精算盈虧

淨額超出於該日期（未扣除計劃資產前）界定利益責任現值10%及於該日期任何計劃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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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價值10%（以兩者中之較大價值為準），精算盈虧應於損益表中確認入賬。此等限額

應就各項界定利益計劃分開獨立計算及應用。凡不屬於上述 10%範圍的精算盈虧可按參

與僱員平均尚餘工作年期於損益表中確認入賬。然而，有關準則容許公司採用更快捷

而系統化的確認基準，惟須予貫徹運用。此外，香港會計實務準則第 34號並不容許以相

關遞延稅項對銷資產負債表或負債。

有關界定福利計劃的過渡條文規定概述如下：

‧ 於首次採納香港會計實務準則第 34號當日的負債或資產須按根據先前會計政策

原應於同日確認的金額釐定及加以比較。

‧ 計算所得過渡虧損可根據香港會計實務準則第2號「期間損益淨額、基本錯誤及

會計政策的變動」（「香港會計實務準則第 2號」）即時確認入賬或於採納當日起

計最多五年期間以直線法確認入賬。

‧ 計算所得過渡收益須根據香港會計實務準則第 2號即時確認入賬。

基於實際理由，本集團並無計算香港公認會計原則與英國公認會計原則兩者間就退

休福利的不同會計處理方式而產生的差額。若要確定有關差額，本集團將需要審核期

內全球各地約50個運作中的不同退休福利計劃。此外，本集團早已根據兩項會計準則（英

國會計實務準則第24號及財務呈報標準第17項）提供披露資料。全面遵守第三項準則（香

港會計實務準則第 34號）進行第三次精算審核所牽涉費用將十分高昂，而本集團相信，

有關精算結果與根據財務呈報標準第 17項披露資料所取得結果不會存在重大差異。

遞延稅項

英國公認會計原則

根據財務呈報標準第19項「遞延稅項」，視乎遞延稅項資產的可收回程度，遞延稅項

乃於就計算稅項而言項目及開支的計入期間與有關收入及開支於財務報表中的計入期

間不同而產生的差額實現時以預計適用稅率作全數準備。

香港公認會計原則

根據會計實務準則第12號「遞延稅項的會計處理方法」，遞延稅項乃採用負債法就一

切重大時差所引致有理由預期於可見將來有可能實現的稅務影響計提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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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延稅項資產結餘應會減少 1.67億美元（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1.56億美元）（於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56億美元；二零零零年：1.55億美元；一九九九年：9,200

萬美元）及遞延稅項負債結餘應會增加零美元（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零美元）（於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零美元；二零零零年：零美元；一九九九年： 4,900萬美

元）。損益儲備結餘應會減少 1.51億美元（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 1.40億美元）（於二

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40億美元；二零零零年：1.39億美元；一九九九年：1.25億

美元）及房產重估儲備應會減少1,600萬美元（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1,600萬美元）（於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600萬美元；二零零零年： 1,600萬美元；一九九九年：

1,600萬美元）。


